
聲請大法官解釋憲法（法規範憲法審査） 狀

憲 法 法 庭 收 文  

111. 3, 1 0

憲~A字第 f .號

聲 請 人  蔡德欽

為就聲請人請求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國家賠償，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 

，仍未獲救濟，且本案確定终局判決所適用之法律顯有牴觸憲法之疑 

義 。為此，爰依據憲法訴訟法第59條第 1 項及第60條等規定，聲請 

解釋憲法（法規範憲法審査），並依次钦明如后：

1 壹 、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：

2 請宣告國家賠償法第1 3條規定為違憲並自判決生效日起失效。

3 貳 、程序問題：

4 一 、按憲法訴訟法第 4 0 條 規 定 ：「案件經憲法法庭為判決或實體裁定

5 者 ，聲請人不得更行聲請。」今 查 ，聲請人就旨揭國家賠償法第

6 1 3 條所涉違憲疑義，固曾於民國（下同）11 0年 1 2 月 2 1 日提出

7 首 次 聲 請 ，嗣 經 大 院 以 1 1 1年 憲 裁 字 第 2 1 號裁定本件不受理

8 【附 件 1 號】，其理由無非係以：「…聲請人繳納之裁判費用既可

9 領 回 ，故聲請人並未因確定終局判決，而有何憲法上之權利受侵

10 害… 」，並據此裁定不受理。

11 二 、惟 查 ，蛣丕飨.聲請A 針對..I .揭.違.涂截.家棂盅拣蚩亟須.蒙.棠抵.告

12 ,免员.新.食.资...(.1：：.同.).丄.9.即...尨孓擤.朱（詳 後 述 第 參 、三 、（三）大

13 段 所 述 ，並 請 參 見 【附 件 7 號】）；且針對旨揭聲請人所繳納之裁

14 判 費 ，在當時確有無法逕為領回之情形（詳 後 述 第 參 、三 、（五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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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段所述）。且 退 步 言 之 （假設語），即 便 大 院 認 定 聲 請 人 得 直  

接領回旨揭裁判費，.惟J ..聲請八轮年...〇..2〇..稱趣.|.揭.裁 

判.費里且起算...(.參.見..1.!1件..?..號：]；1:..栽異..邳?..年.1 .0 .旦，即.展. 

.東掩友诸.隐另歷..年.炎月..益J ..屏选.進.家濟字.笫

熬魂务.聲請么獲轮炙到後扣麽射偁且1  領見.1揭裁乳t 孓

..目..【附 件 2 號】，聲請人至少仍蒙受6 8 日即 1，904元之利息損失 

，此另有利息試算表可稽【附件 3 號】。

三、承上說明，聲請厶確J ,本件座客爸曼.烈.涛..:..煞財產攏蔓藎涂上祺 

利.蓉.後S ...(.參A .【附生.1.:..?..宽】..，...县嚴本A 奪祿.事.現 

.大隐.判.珠.或.實邈.裁寒辣尚.不.龛首.親蒸康並释逢.第....仲...饞j y t i
H .各.限劍。爰 此 ，謹依法再為本件聲請，敬 請 鐾 察 。

參 、確定终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違憲之情形，及所涉憲法條文或憲 

丨法上獾利：

一 、按 國 家 賠償法第 1 3 條 ：「有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，因執行職 

務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，就其參與審判或追訴案件犯職務上之罪 

，經判決有罪確定者，適用本法規定。」等 規 定 ，對於職司審判 

或訴追案件之公務員，附 加 「就其參與審判或追訴案件犯職務上 

之 罪 ，經判決有罪確定者」之 額 外 條 件 ，始得適用國家賠償法之 

規 定 ，一方面係已剝奪或限制人民對於「職司審判或訴追案件之 

公務員」實施訴訟之權利，另一方面亦致使人民所受財產損失無 

從 彌 補 。此明已分別違背憲法第1 5 條 ：「人民之生存權、工作權 

及 財 產 權 ，應 予 保 障 。」（即 「財產權」基本權之保障）、憲法第 

1 6 條 ：「人民有請願、訴願及訴訟之權。」（即 「訴訟權」基本權 

之保障）暨 蕙 法 第 2 4 條 ：「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 

者 ，除依法律受懲戒外，應負刑事及民事責任。被害人民就其所 

受 損 害 ，並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償。」等 規 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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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為 此 ，爰依據憲法訴訟法第5 9 條 第 1 項 及 第 6 0 條 等 規 定 ，聲請 

解 釋 憲 法 （法規範憲法審查）。

三 、 本件確定终局判決所適用之法規範違憲之情形：

( -）緣 聲 請 人 前 因 「請求繼績審判」事 件 ，前由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家 

事法庭承審之廖文忠法官，以 該 院 1 0 8年度家績更一字第1 號審 

理 ，並 於 1 0 8年 1 2 月 2 4 日判決聲請人敗訴【附 件 4 號】。聲請 

人因不服上開判決，故 於 1 0 9年 1 月 3 日收受判決後，隨即於法 

定期間内即同年月8 日依法聲明上訴【附 件 5 號】。

(二） 按 ：「家 事 訴 訟 事 件 ，除本法別有規定者外，準用民事訴訟法之 

規 定 。」、「向第二審或第三審法院上訴，依第七十七條之十三及 

第七十七條之十四規定，加徵裁判費十分之五；發回或發交更審 

再行上訴者免徵；… 」，家事事件法第 5 1 條及民事訴訟法第 77- 

1 6條 第 1 項 ，分別定有明文。今 查 ，旨揭請求繼續審判事件，前 

係 經 最 高 法 院 以 1 0 7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1 3 8 5號判決發回臺灣高等法 

院高雄分院更審，繼而再由高分院以 1 0 7 年度重家上更一字第6 

號判決發回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更審並由廖文忠法官承審。是 以 ， 

聲請人前就 1 0 8年度家讀更一字第 1 號判決再行上訴，依前揭家 

事事件法第5 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77-16條 第 1 項中段等規定， 

係免徵裁判費，而原無補繳裁判費之問題。

(三） 詎 料 ，聲 請 人 前 於 1 0 9年 1 月 2 2 曰 （按 ：該曰為春節年假前最 

後一天上班曰），突接獲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廖文忠法官所下 108 

年度家續更一字第 1 號 裁 定 ，判命聲請人應於該裁定送達十曰内

，繳納第二審裁判費新台幣（下 同 ）貳拾萬肆仟玖佰壹拾貳元， 

逾期未為補正，即 駁 回 上 訴 【附 件 6 號】。旨揭裁定最末段更係 

載 稱 ：「如不服本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，嬈於送達後 

1 0 曰内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,000元 ；其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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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命補繳裁判費部分，不 得 抗 告 。」易 言 之 ，原 裁 定 關 於 「命 

補繳裁判費部分」，係 已 確定而不得抗告，僅關於訴訟標的價額 

部分得為抗告。就 此 ，聲請人因認旨揭裁定關於諭命補繳裁判費 

部 分 ，實明顯違反前揭民事訴訟法第77-16條 第 1 項中段等規定 

，故仍於收受裁定當日即1 0 9年 1 月 2 2 日提出抗告【附 件 7 號】 

。且為免遭驳回上訴，迅即於年假後之上班首日即10 9年 1 月 30 

曰 ，依旨揭裁定繳納裁判費204,912元 整 【附 件 8 號】。

(四） 隨 後 ，聲 請 人 於 1 0 9年 2 月 2 0 日復收受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廖文 

忠 法 官 所 下 1 0 8年度家續更一字第 1 號 裁 定 【附 件 9 號】，廢棄 

前揭命補繳裁判費之原裁定（參 見 【附 件 6 號 】）。並 自 承 ：「〜 

茲抗告人對本院1 0 8年度家績更一字第 1 號判決提起上訴，依前 

揭民事訴訟法第7 7 條 之 1 6 第 1 項 規 定 ，係於案件發回更審後再 

行 上 訴 ，依法免徵上訴裁判費。是以本件抗告意指請求廢棄原裁 

定 ，應属有理由…」。

(五） 綜 前 說 明 ，在 形 式 上 ，首 揭 【附 件 6 號】之原裁定一經送達後， 

其 關 於 「命補繳裁判費」部 分 ，業因不得抗告而宣告確定。復因 

完納裁判費係屬上訴之合法前提要件，故倘若聲請人未遵命繳納 

裁 判 費 ，抑或恣意收受臺灣屏東地方法院退回之裁判費，後績均 

可能受致上訴不合法而遭程序驳回之巨大風險，且此風險在相關 

案件完全定瓛前，恐均無法除去。是 以 ，無論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

嗣 後 是 否 將 退 回 旨 揭 「裁 判 費 」，聲請人均因無法擔負前開上訴 

遭駁回 之 風 險 ，而無法以此原因收受。就 此 ，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

及承審之廖文忠法官嗣後所為【附 件 9 號】裁定既已自認違失， 

故聲請人因旨揭違法裁定所支出之抗告費用1,000元及補繳之裁 

判費 2 0 4 , 9 1 2元暨其利息，即構成損害。基 此 ，聲請人於提出國 

家賠償之請求遭拒後【附件10號】，依 法 提 起 訴 訟 【附件11號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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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） 而 後 ，承審法院分別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簡易庭1 0 9屏國簡字第 

3 號 【附 件 1 2號】暨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0年度國簡上字第1 號

【附 件 1 3 號】等判決驳回聲請人之請求定瓛，經細繹該等判決 

内容， 兼均聲.祿.g .未赛维磨义忠康宦.1鲞里菌.隐JM ..年.度 

家複粟二宅.第...L .號請卷嫌赛.荆.蔓件系▲號命.聲讀A薄簏裁 

,烈.黧...，...熟甚.參.4 照請卷癱續.#.荆.事.件.各菜利犯有.赛務占《葬...，...两, 

择蓋法直罪痒！ 煞參應里家掩.償唐.第..1?...嫌孓規寬箱A 発:效 

A it.泰m 東迆友.绛搔.負.凰.家跑|.寬佳為.無痤.由.。

(七） 是 以 ，本件聲請人確已用盡救濟途徑，惟 針 對 憲 法 第 1 5 條所保 

障 之 「財產權」、第 1 6 條 所 保 障 之 「訴訟權」暨 第 2 4 條所保障 

之 「國家賠償請求權」等基本權利受侵害等情事，迄今仍未獲伸 

張 平 反 ，方萬不得已而聲請釋憲。

肆 、聲請解釋寒法（判決）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解：

困家賠偾法第1 3 條之規定，其中針對「有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 

務員」之身分條件特別限制，係已分別違反憲法第1 5 條關於財 

產權之保障、第 16條關於訴訟權之保障及第24條關於困家賠偾 

請求權之保障，茲依序說明如下：

一 、首 按 ，依據前大法官劉鐵諍在釋字第2 2 8 號解釋中所提出之不同 

意見書明揭：「…國 家 賠 償 法 第 1 3 條 規 定 ：『有審判或追訴職務 

之 公 務 員 ，因執行職務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，就其參與審判或追 

訴 案 件 ，犯 職 務 上 之 罪 ，經判決有罪確定者，適用本法規定。』 

係就有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之侵權行為，嚴格限制國家應負 

之損害賠償責任，即唯於該等公務員參與審判或追訴案件犯職務 

上 之 罪 ，經判決有罪確定者，國家始負賠償責任，於審檢人員因 

為 過 失 （包括重大過失）不法侵害人民權益時，國家則置被害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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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所受損害於不顧，顯有牴觸憲法第2 4 條 之 規 定 ，依 同 法 第 171 

條 第 1 項 ，應 為 無 效 。謹就本人採取上述結論之理由，說明如後 

: 一 、憲法第二十四條規定：『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 

權 利 者 ，除依法律受懲戒外，應負刑事及民事責任。被害人民就 

其 所 受 損 害 ，並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償。』除就公務員個人應 

負之責任，有 所 規 定 外 ，並明文揭橥國家之賠償責任，所採者為 

雙 重 責 任 制 。條文中僅曰凡公務員『違法』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 

利 ，國家即應負賠償責任，並未提及故意或過失之問題。是本條 

所 採 者 ，究為無過失責任主義，抑過失責任主義，非 無 爭 議 ，本 

人 姑 採 通 說 ，以過失責任主義為不同意見書之立論基礎。二 、，蒸.

康第..11.蓋僅亙金務.員』.盧涂.傍.害.冬民孓„1 电 或 權 利 家  

.即廛魚.糖俄.竟佳奠未.區.M金務I .各.薄.别..典.1金赛.員.獯薄置爰.

叛務.务.異锥置有.殊實廉二二剌免惟猃甚有煞或缠卷丕. 

徐.餘害.冬邑覆兹搆威儳棋行备民違兔祸.害..時..:..則.甚释果相J .

農符.舍.1徒倚民攏利.孓盡.1...，...震.徽里家疲儻凌制.孓積.神 

歷家.t .均赢負..境儻量無弗丕.隹.务诸里士龛.然亦:§.金±再義.孓 

，兼.卷。蓋國家在公法關係上，與人民雖立於上下統屬（權力）關 

係 ，但在私法關係上，卻與人民立於平行對等關係，私人侵害他 

人自由或權利，國家以法律命其負賠償責任；今國家本身侵害人 

民之自由或權利，國家卻因該等公務員非故意（未 構 成 犯 罪 ，並 

判刑確定），而 推 卸 國 家 責 任 ，此 豈 事 理 之 平 ，不僅擅改憲法上 

之過失責任主義為故意責任主義，且也混淆民事與刑事責任之區 

別 ，更是違背有權利即有救濟（Ubij-us,ibiremedium) 、有損害就 

有 賠 償 （Ubicunqueestinjuria,ibidamnumsequitur) 之法 t彦 。三 、民 

法 第 1 8 6條 第 1 項 規 定 ：「公務員因故意違背對於第三人應執行 

之 職 務 。致第三人之權利受損害者，負賠償責任。其 因 過 失 者 ， 

以被害人不能依他項方法受賠償時為限，負其責任。」係現行法 

上關於公務員民事責任之基本規定，並未區別公務員之類別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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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體 適 用 。其中過失侵權行為時，所採責任限制之規定，係因公 

務員職務之執行，乃推動國家之政務，以促進人民之福址，事繁 

且 重 ，難 免 疏 誤 。如因而招致人民權益之損害，必也使其負賠償 

責 任 ，則公務員不免心生畏懼，多 所 瞻 顧 ，此不僅妨礙國家政務 

之 推 動 ，也嚴重影響人民之利益。職 是 之 故 ，乃有此學說上所謂 

之公務員補充責任條款之規定，以促使公務員安心工作，勇於擔 

當 。今 公 務 員 因 『過失』違法侵害人民之權益，在 一 般 公 務 員 ， 

因被害人民可依國家賠償法第2 條 第 2 項 前 段 ：『公務員於執行 

職務行使公權力時，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， 

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』請 求 國 家 賠 償 ，一般公務員因而免責 

; 而於有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，因被害人民受到國家賠償法 

第 1 3 條 之 限 制 ，不能請求國家負賠償責任，而唯有請求有審判 

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自己賠償。國 家 賠 償 法 第 1 3 條 。針對審判 

與追訴職務之特性，所為之特別規定，除巳造成公務員負民事責 

任 之 差別待遇外，豈能促使執行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，於執 

行職務時無所瞻顧。又豈能維護審判獨立及追訴不受外界干擾之 

原 則 ？相 反 地 ，該條規定將造成公務員補充責任條款之立法目的 

完全落空之境地，殆 可 斷 言 。四 、公務員係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 

，於 執 行 職 務 時 ，非無違法執行之可能，故國家對其授與之權限 

，因公務員違法執行，致造成人民損害時，國家自應直接負賠償 

責 任 。今 推 檢 人 員 因 『過失』不法侵害人民之權益，推檢人員本 

身猶須負賠償責任時，國家卻袖手旁觀，此豈國家特別愛護推檢 

人員之理？若推檢人員經濟能力薄弱，被害人民難獲賠償時，此 

又豈國家保護人民基本權利之道？抑 有 進 者 ，於 推 檢 人 員 有 『重 

大過失』違法侵害人民權益時，國家竟也不負賠償之責，是則憲 

法上所保障之人民自由或權利，以及憲法上所規定之國家賠償制 

度 ，豈不等於一紙空談？而重大過失之責任，不得預先免除之基 

本 法 理 ，也 破 壞 殆 盡 矣 ！五 、在 訴 訟 程 序 中 ，對於法律之運用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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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 釋 ，由於執法者之過失，以至錯認事實，誤 解 法 律 ，誤用法律 

，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，致人民遭受損害，非 無 可 能 。關 

於 刑 事 案 件 ，雖有冤獄賠償法，對於無辜而受羈押或受刑之執行 

者 ，予以賠償之規定，然推檢人員因過失違法侵害人民之權益， 

豈 僅 冤 獄 耳 ！生 命 權 、自由權以外之人格權以及身分權、財產權 

，皆有被侵害之可能，訴訟制度上各種程序，雖 有 糾 正 機 能 （有 

罪 改 判 無 罪 、敗訴改判勝訴等是），卻未必能完全回復當事人現 

實 上 所 受 損 害 之 權 益 （如 財 產 巳 執 行 、名譽巳受損）。於一般公 

務員違法侵害人民權益，或公有公共設施，因設置或管理有久缺 

，致人民權益受損時，國家皆負賠償責任，而於代表公平正義之 

司法人員，因過失或重大過失違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時，國家 

反 不 負 責 ，剝奪人民依憲法應享有之國家賠償權，此豈符合舉輕 

以明重之原則，又豈為尊重人權之表現？六 、憲 法 第 2 4 條對國 

家 賠 償 制 度 ，雖具有原則規範之性質，人民不得逕據本條而為賠 

償 之 請 求 ，猶須依據法律為之。然 此 『法律』絕不可限縮國家之 

責 任 ，嚴格國家賠償之要件，而犧牲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，故此 

所 謂 『依 法 律 』，並非法 律 保 留 之 意 義 ，乃為國家無責任原則之 

拋 棄 的 表 示 。因 而 國 家 賠 償 法 第 1 3 條宥於舊曰國王王能為非、 

官尊民卑之觀念，而為排除國家應負賠償責任之規定，自屬違背 

憲 法 。綜合以上所述理由，國 家 賠 償 法 第 1 3 條不僅牴觸憲法第 

2 4 條 之 文 義 ，實也牴觸憲法第 2 4 條制定之精神，其違背若干法 

理 ，並造成推檢人員負民事事責任之不平等待遇，巳甚明顯，逾 

越立法上合理裁量之範疇，依 憲 法 第 1 7 1條 第 1 項 ：『法律與憲 

法牴觸者無效。』之 規 定 ，自應為無效之解釋。爰為此不同意見 

書 。」【附 件 1 4號】。

是 以 ，憲 法 第 2 4 條 既 僅 曰 「凡公務員」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 

權 利 ，國家即應負賠償責任，並未區別公務員之類別。則旨揭國

8

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
20

21

22

23

24

25

26

27

家 賠 償 法 第 1 3 條 單 獨 針 對 「有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」特設 

身分條件之限制，即造成人民遭受損害時，會因加害人所屬公務 

員身分之類別而異其處理結果。亦 即 ，國家針對公務員所造成人 

民 之 損 害 ，未必均負賠償責任。此實已違反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 

利 之 根 本 意 旨 ，且已無法貫徹國家賠償法制之精神，造 成 漏 洞 ， 

並嚴重悖離法理暨公平正義之要求。析 言 之 ，於一般公務員違法 

侵 害 人 民 權 益 ，或公有公共設施，因設置或管理有久缺，致人民 

權 益 受 損 時 ，國家皆負賠償責任，而於代表公平正義之司法人員 

，因過失或重大過失達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時，國家反不負責 

，剝奪人民依憲法應享有之國家賠償權，此豈符合舉輕以明重之 

原 則 ，又豈為尊重人權之表現？

二 、又 關 於 民 法 第 1 8 6條與國家賠償法第 1 3 條 之 關 係 ，目前多數實 

務見解均以在國家賠償法實施後，國家賠償法於公務員執行公權 

力職務有不法侵害人民權利之情事時，相較於民法關於侵權行為 

之 規 定 ，自有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關係，故應優先依國家賠償法， 

而非逕依民法侵權行為之規定。況 依 國 家 賠 償 法 第 1 3 條係對於 

職司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，就其因執行職務所生侵權行為之 

損害賠償責任，既另設有特別之規定，則 民 法 第 18 6條 第 1 項第 

1 項 之 賠 償 責 任 ，自應為相同之解釋，即關於職司審判或追訴之 

公 務 員 ，仍應 符 合 國 家 賠 償 法 第 1 3 條 之 特 別 規 定 ，於該公務員 

就參與審判或追訴案件犯職務上之罪，經判決有罪確定者，始得 

對 其 究 責 ，俾符法律解釋之一致性云云【附 件 1 5 號】。惟 查 ，上 

開見解亦有所不當，茲說明如下：

(-）按 憲 法 第 2 4 條 規 定 ：「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， 

除依法律受懲戒外，應負刑事及民事責任。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損 

害 ，並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償。」據 此 ，國家賠償法即依此制 

訂 （國家賠償法第 1 條參照）。今 按 ，旨揭憲法第2 4 條 明 揭 ，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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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，本應負刑事及民事責任。故 

而 ，國家賠償法之制訂，旨在增加人民救濟之管道。非謂國家賠 

償 法 一 經 制 訂 ，即停止人民原本得依循民法主張權利之機會。故 

而 ，倘如上開實務通說見解之認定，徒 增 民 法 第 1 8 6條本身所無 

之 要 件 （亦即認為適用上開規定之前提亦需比照國賠法第1 3 條 

之特別要件），遽予剝奪人民本得依循民法獲得救濟之機會，即 

顯然達反憲法第 1 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及第1 6條保障訴訟權之意 

旨 ，此在在顯然違法、違 憲 。

(二） 況 且 ，就國家賠償法與民法所欲保護之規範目的而言，二者顯然 

不 同 。析 言 之 ，國家賠償法係依據憲法第2 4 條 制 定 ，目的在於 

賦予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損害，並 「得 」依 法 律 向 「國家」請求賠 

償 ，此 除 係 「得 」而 非 「應 」，故並未剝奪人民原本救濟途徑外

，且明係規範關於「國家」賠償之責任。至 於 民 法 第 1 8 6條 ，其 

本質上為侵權行為態樣之一種，此 係 規 範 「公務員」之 「個 人 」 

責 任 。二者既然規範之目的及所指涉之對象均截然不同，即應無 

所謂普通法與特別法之關係。就 此 ，論 者 以 為 ：「法 官 免 責 ，不 

等於國家免責」【附 件 1 6 號】。基 於 相 同 邏 輯 ，則 國 家 免 責 ，亦 

不等同法官即可遽予免責，亦屬當然。

(三） 就 此 ，李 念 祖 教 授 （律 師 ）於司法改革國是會議中亦曾指稱： 「 

…就 是 國 家 賠 償 法 1 3 條 ，解除的是國家賠償責任，豁免的是國 

家 賠 償 責 任 ，沒有豁免相關公務員的個人責任，各位如果去讀釋 

字 2 2 8 號 解 釋裡面，劉鐵錚大法官的不同意見書，就 可 以 看 到 ， 

他早就把這件事情講得很清楚，其實是我們法律人自己的思考誤 

謬 ，以為那條就豁免了公務員的責任，其實那條豁免的是國家責 

任 ，反而留下了公務員責任。因 為 民 法 1 8 6條說公務員的賠償責 

任 ，要以不能以其他方法求償為限，結果現在豁免了國家賠償以 

後 ，反 而 使 得 1 8 6條向公務員求償的責任條件存在，所以如果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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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利於當事人可以得到平反、得到他應該得的賠償，其實要讓國 

家賠償的責任回復才行，而不是要去追究公務員的責任。這個各 

位應該去仔細讀國家賠償法 1 3 條裡面的這一個矛盾。那我剛剛 

特 別 講 到 ，因為你今天不管怎麼立法，當事人今天如果把那個案 

子 平 反 了 ，平 反 了 ，我回來 以 後 ，他如果要請求賠償，1 3條還是 

擋 住 了 ，現 在 1 3 條 擋 住 了 ，我們難道希望他是去請求那些公務 

員個人賠償嗎？還是應該是請求國家賠償？那如果是讓翻案的話 

，其實是讓翻案跟賠償分兩個程序進行，我是非常實務的出身的 

看 法 的 ，我 認 為 直 接 修 改 1 3 條 之 後 ，所有的翻案跟賠償都可以 

在一個案子裡面進行。因為當你去請求國家賠償的時候，一定要 

回去檢討那個案子原先有沒有判錯，或者那個案子是不是不該存 

在 ？所以真正的…… 在 我 來 看 ，如 果 不 談 國 家 賠 償 法 1 3 條 ，我 

們今天這些所有的提案都沒有辦法、都沒有真正解決問題。而國 

家賠償法現在最讓公務員擔心的，從 第 一 天 ，1 3條的立法就是錯 

誤 的 ，覺得說那條就是豁免了大家責任，其 實 沒 有 ，豁免的是國 

家 責 任 ，反而是讓公務員的責任存在了，我今天如果把話講清楚 

，今天這樣講清楚，知道的人全部都可以用1 8 6條請求賠償的。 

我想這應該不是司法人員希望見到的事情。」 【附 件 1 7號】 。

(四）综 上 ，我國立法者在制訂國家賠償法之後，並未同時刪除或修正 

民 法 第 1 8 6條 之 規 定 ，顯然已寓有確保人民不同救濟管道之用意 

。準 此 ，旨揭見解獨厚於職司審判職務之公務員，非惟致令人民 

觀 感 不 佳 ，且其架空旨揭民法第 1 8 6條規定之適用，更係以司法 

權凌駕於立法權之上，更顯於法無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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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末査，關於國家賠償法第1 3 條之合憲性暨存廢爭議，論者亦多 

有認為其違憲而應予廢除，茲舉其要者如下：

(-）學者湯文章指出：「… 《國賠法》第 1 3 條 的 立 法 ，是參考英國 

19 4 7年 《王權訴訟法》第 2 條 第 5 項 及 德 國 《民法》第 83 9條第 

2 項 規 定 ，來否定或限制審判官之侵權行為性。英 國 《王權訴訟 

法》規 定 ，不得因司法行為對君權提起訴訟；德 國 《民法》規定 

，公務員違背公務上義務裁判構成刑事犯罪行為時，要負賠償責 

任 。然 而 ，英國法的規定是植基於「國王不會犯錯」的 理 論 ，現 

在都是民權時代了，還拿這個過期的理論來當擋箭牌，不怕笑掉 

人 家 的 大 牙 ！至於其他外國立法例上，美國法院承認法官與檢察 

官職務中所為行為有絕對『司法豁免權』；法國將司法人員成立 

國家賠償責任之要件限於『重大過錯』或 『拒絕審判』；日本法 

院 則 採 嚴 格 的 『違法性』理論來限縮檢察官與法官賠償責任。其 

中 ，美國是個高度信賴司法人員的國家，認 為 司 法 人 員 有 『絕對 

豁免權』有其歷史背景，不是其他國家可以隨意仿效的；而其他 

國家為顧及司法行為的特殊性，在權衡司法獨立的維護與人民權 

利受損的賠償間，多有限制賠償責任成立要件，但還沒有像台灣 

要 有 『犯職 務 上 之 罪 ，經判決確定』才能賠償的規定。…或有人 

主 張 《刑事補償法》修 法 後 ，已明文擴大受害人得請求國家賠償 

之 範 圍 ，不 受 《國賠法》第 1 3 條 規 定 限 制 ，但由於目前限定於 

羈 押 、鑑 定 留 置 、收 容 、徒 刑 、拘 役 、感 化 教 育 、拘束人身自由 

保安處分及易服勞役執行等人身自由受拘束處分之補償，且範圍 

亦限於特定金額，至於精神賠償、工作所得賠償等常見的民事求 

償 項 目 ，完全付之闕如，不足以涵蓋受處分人全部損害，所 以 《 

刑事補償法》並無 法 完 全 取 代 《國賠法》第 1 3 條 規 定 。此 外 ， 

人民有受國家適時審判之權利，此為普世人權，當適時審判請求 

權 受 侵 害 時 ，人民可請求國家賠償因訴訟遲延而生之財產上及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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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產上之損害的規定。尤 其 ，當證據無法讓法官獲得堅實的心證 

時 ，被告在不斷的上訴和更審中浪費生命，例 如 「蘇建和案」與 

「第一銀行押匯案」，官 司 動 辄 二 、三 十 年 ，訴訟當事人身心長 

期處於壓力狀態，再加上因訴訟需花費鉅額的勞力、時 間 、費用 

，國家對於遲延裁判致人民遭受損害，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因 

此 ，《國賠法》第 1 3 條確有其修正之必要：短程目標可先將「追 

訴 」與 「經判決確定」的 要 件 刪 除 ，並增列適時審判請求權受侵 

害時的國家賠償責任，與 世 界 潮 流 接 軌 ；長 程 目 標 則 應 將 第 13 

條 刪 除 ，回歸適用一般國家賠償之規定。至於司法獨立的維護， 

則由具體案例來限制賠償責任的成立要件【附 件 1 8號】。

(二）張 靜 律 師 （臺灣陪審團協會副理事長）於 《為有權無責的司法把 

脈—— 國 家 賠 償 法 第 1 3 條必須廢除》一文中另指稱：「… 『知 

法 犯 法 、罪加一等』 ，這是我們人民的法感情，本來執法者既然 

知法却仍然犯法，較之不懂法律的人，理應更加嚴懲才是，但是 

在 台 灣 ，因 國 家 賠 償 法 第 1 3 條 之 存 在 ，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。 

…國 家 賠 償 法 第 1 3 條 之 規 定 ，就 法 官 、檢察官執行職務行使公 

權力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權利，或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 

遭 受 損 害 時 ，加上了一個極其嚴格的條件，就 是 法 官 、檢察官必 

須在其參與審判或追訴案件犯有職務上之罪，且經判決有罪確定 

，國家才會負損害賠償責任。此 一 規 定 是 與 『知 法 犯 法 、罪加一 

等』的常識與邏輯完全相反的。…在我近四十年的法律工作生涯 

中 ，經常會有一句拉丁法諺在我腦海中縈繞： 『法律是善良與公 

平 的 藝 術 。』真正的藝術是美善的，絕不會是醜惡的，真正的法 

律 也 亦 然 ，所以惡法絕不是法，像 國 家 賠 償 法 第 1 3 條這樣的惡 

法 ，過去在戒嚴時期出任的大法官們既然絕大部分都是保守的而 

無法宣告它違憲，台灣人民如今只有奮起要求執政者廢除，台灣 

的司法改革才會看得到希望與未來… 」 【附 件 1 9號 】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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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） 時代力量黨團於立法院第9 屆 第 2 會 期 第 1 6 次會議提案中亦認

為 國 家 賠 償 法 第 1 3 條至少應有修正之必要： 「----- 鑑於我國

現行國家賠償法十三條（下稱國賠法）係於民國六十九年所訂定

，其已於現行國際潮流不同，本條之立法意旨，有認為是為保障 

審 判 獨 立 （本條立法理由、釋字第二二八號解釋參照） ，亦有認 

為是為保護裁判確定力，始而有異於一般國家賠償責任之規定， 

惟我國學者對於檢察官適用國家賠償法第十三條多持反對意見， 

除指出德國民法第八百三十九條第二項限制責任之司法行為，只 

有純屬於審判之行為，而不及於追訴犯罪等檢察機關行為外，因 

檢察官必須主動偵查犯罪，本 無 中 立 可 言 ，其獨立性終究無法與 

法 官 比 擬 ，實不宜將兩者等同處理，而檢察官行使職權亦無影響 

判決確定力之疑問，爰刪除追訴職務之公務員之特別規定，使其 

回歸適用本法之一般規定。二 、現行國賠法第十三條以有罪確定 

判 決 為 要 件 ，事實上已封鎖人民受司法權侵害時的損害賠償請求 

權 ，人民於司法程序中所受之損害並非僅限法官違犯職務上之罪 

，仍包括法官行為仍違反其他職務之規定，參照外國立法例，曰 

、韓 、奥地利等國，並未區^"一般公務員與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 

務 員 ，亦未特別限制須以有罪確定判決為要件，而適用一般國家 

賠 償 之 規 定 ；對司法權國家賠償責任有特殊要件之國家，法國法 

有逐年擴充重大過錯構成之趨勢，德國於歐盟成立後有學者甚至 

主張德國民法第八百三十九條第二項限制國家賠償責任僅限於承 

審法官構成罪責時之規定，與歐洲共同體法不一致，有刪除之必 

要 ，與我國公法體系相近之大陸法系國家，其法制或學說大多朝 

向限制或刪除審判特權發展，為保障人民之損害賠償請求權，我 

國現行國賠法第十三條實有修法必要… 。」 【附件 2 0 號】 。

(四）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李侑姿檢察官在其《各國偵審人員之國 

家賠償責任及民事責任法制與實務研究》一 文 中 指 出 ： 「…關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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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察官及法官之國家賠償責任之探討，我國向來係呈現對立的局 

面 ，站在檢察官及法官之立場，極力捍衛現行國賠法限縮司法人 

員國賠責任之制度，而在另一方的當事人及律師團體，則始終不 

放棄地挑戰該制度之存廢。法律制度之選擇，本即國家社會在各 

方 意 見 、價值折衝後之選擇，也並非在他國實施有成之制度，在 

我國即當然可適用，蓋法律制度之選擇尚須考量國家人民的習慣 

、價值判斷等多種因素，然 而 ，唯一可以確定的是，世界上不曾 

存在一個完美無缺的制度，但是我們可以盡力在實務的操作上， 

填補制度的不完美。我國 目 前 之 國 賠 法 第 1 3 條 之 規 定 ，對於法 

官及檢察官國賠責任設有限縮之要件，然法官及檢察官同為公務 

員 ，何以能有別於其他公務員而在特定要件成立之情形方能成立 

國 賠 責 任 ，必須有堅強的理由足以說服社會大眾，而大法官會議 

第 2 2 8 號解釋未能消彌此爭議，已如前述，是對於亦屬國家公務 

員之法官及檢察官，若因故意或過失在執行職務時，有損及他人 

權 益 時 ，依我國現行法制，對於該權益受損之人民之保障確實有 

不 足 之 處 。又 若 廢 止 國 賠 法 第 1 3 條 之 規 定 ，雖有論者提出對於 

司法人員之獨立及公正恐生影響之疑慮，然以日本現行法制為例 

，雖在國賠成立要件尚未設有限縮規定，然於實務操作上，係以 

各種學說解釋違法性之認定，以限縮國賠責任之成立，例如在檢 

察官起訴之部分，學說通說及實務採職務行為基準說，而起訴是 

否違法之認定標準係採一件明白說或合理理由欠如說，在法官判 

決部分則係採違法性限定說，實務在審理此方面國賠案件時，依 

此等學說所界定之違法性認定標準，國賠責任成立比例極低，且 

觀之經法院判決應負國賠責任之案例，其瑕疵均屬重大；且若司 

法人員果有重大瑕疵之職務行為，對之提出國賠請求，亦可發揮 

國賠制度之監視機能，避免將來再發生相同疏失，亦可使其他執 

法人員更為謹慎；此 外 ，賠償主體係國家，國家僅於公務員有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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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過失或故意之時，方得行使求償權，是司法人員並非站在賠償 

之 第 一 線 等 ，似應能緩解上述疑慮。綜 上 ，建請法務部可研議是 

否'廢除我國國賠法第1 3 條 之 規 定 ，及若廢除相關規定之配套措 

施 ，並可分析近年來經判決無罪確定之案例，觀其無罪理由屬於 

檢察官舉證不足之比例為何，又若仍維持現行法制，應如何填補 

被告因司法人員有故意或過失之執行職務行為所受之損害，實為 

我國目前司法改革重要課題。」 【附件 2 1 號】 。

四、再者，麗猃凰.家1 儂涂笫. 條.規寒孓違臝鞣處.......太應座前费

7L年.間，保虚.釋.字.第號舍蒸廉释..:.羞皇.旨.揭磨晃俄威孓後益 

土匕魂...纪...年丄具弗間屋民攏利.意.棟提.升...’..1 锋制.廑赛选有羹革.

然.社.會.务.界對较.f 涑芪革.Aiy故期港L’...并俱.未有.衰辣聲且 

念M 大茶.各.f 盩 二 凰 家 暗 . 償 康 . 第 傲 所 .?i 赛孓遑羸曼議 

二..笔.係.盖.熏麈上.:..弗衡!占揭..!1.涂炙革11產.會廉象畜.置榮.煮臺家.意. 

.見1 .參.見..【.附.侁..玫..豨革豨1’...吧尾雒£.二惠.义:...就杰案.所.損. 

涉 「有齊列或追訴赛费之公费貝JL之國家赔償責任等議釋，丼相 

1 .社.會金M f木.茶幾叙.等.情.裹.匕有.熏太豐鬼丄.故杰件您樓蒸.索被 

鞔涂.第..私..絛.第.摞孓想寒...，..J .赢有.熏行努鬼裹.教 11 士择著.。

五 、準 此 以 觀 ，旨揭國家賠償法第 1 3 條 之 規 定 ，既剝奪人民之國家 

賠償請求權及訴訟權，且將致侵害人民之財產權，即難謂無違反 

首 揭 憲 法 第 1 5 條 、第 1 6 條 及 第 2 4 條 等 規 定 之 疑 慮 ，允宜由 

大院宣告其違憲並自判決生效日起失效。

伍 、確定终局裁判及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：

按憲法訴訟法第 5 9 條 第 2 項 、第 6 0 條 及 第 9 2 條 第 2 項等規定 

，針 對 「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」，應 於 「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送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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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六個月」或 「憲法訴訟法修正施行日起算六個月」之不變期間 

内 為 之 。今 查 ，憲法訴訟法係於11 1年 1 月 4 日正式施行，故本 

件聲請尚未逾越上開施行日起算六個月之不變期間。

陸 、粽上所涑：

一 、 首 查 ，誠如前大法官劉鐵錚先生在釋字第2 2 8 號不同意見書中所 

指 出 者 ：「…憲 法 第 2 4 條 僅 曰 『凡公務員』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 

或 權 利 ，國家即應負賠償責任，並未區別公務員之類別，此因公 

務 員 種 類 繁 多 ，職 務 各 異 ，性 質 有 殊 ，實難一一劃分，惟於其有 

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權益構成侵權行為，人民遭受損害時， 

則其結果相同。為符合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，貫徹國家賠償 

法 制 之 精 神 ，國家自均應負賠償責任，此不僅為法理之當然，亦 

為公平正義之要求。蓋國家在公法關係上，與人民雖立於上下統 

屬 （權 力 ）關 係 ，但在私法關係上，卻與人民立於平行對等關係

，私人侵害他人自由或權利，國家以法律命其負賠償責任；今國 

家本身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，國家卻因該等公務員非故意（未 

構 成 犯 罪 ，並判刑確定），而 推 卸 國 家 責 任 ，此 豈 事 理 之 平 ，不 

僅擅改憲法上之過失責任主義為故意責任主義，且也混淆民事與 

刑 事 責 任 之 區 別 ，更 是 違 背 有 權 利 即 有 救 濟 （Ubij-us，ibiremedimn) 

、有 損 害 就 有 賠 償 （■cunqueestinjuria，ibidamnumsequitur) 之 法 諺 。… 」此論 

點雖係提出於2 0餘 年 前 ，然至今觀之，仍係擲地有聲！

二 、 從 而 ，國家賠償法第 1 3條不僅牴觸憲法第2 4 條 文 義 ，實也牴觸 

憲 法 第 2 4 條 制 定 之 精 神 ，其違背諸多法理，並剝奪人民之國家 

賠償請求權及訴訟權，且侵害人民之財產權，此顯已逾越立法上 

合理裁量之範疇，依 憲 法 第 1 7 1 條 第 1 項 ：「法律與憲法牴觸者 

無 效 。」之 規 定 ，自應宣告其為違憲，俾以維護人民基本權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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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 致

司 法 院 （憲法法庭） 公鑒

中 華 民 國  1 1 1  年 3 月 1 0  曰

【所附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】

附 件 1 號 ：大 院 11 1年度憲裁字第2 1 號裁定影本乙份。

附件 2 號 ：屏東地方法院 109年 3 月 2 5 日函文影本乙份。

附 件 3 號 ：|利息試算表乙份。

附件 4 號 ：屏東地方法院 108年度家續更一字第1 號判決影本乙份。 

附 件 5 號 ：民事聲明上訴狀影本乙份。

附 件 6 號 ：屏東地方法院 108年度家續更一字第1 號裁定影本乙份。

(命補繳裁判費）。

附 件 7 號 ：民事抗告狀及杯告裁判費收據影本各乙份。

附 件 8 號 ：丨裁判費收據影本乙份（上訴二審）。

附 件 9 號 ：屏東地方法院 108年度家續更一字第1 號裁定影本乙份。 

(撤銷原證 3 號之裁定）。

附件10號 ：國家賠償請求書暨拒絕賠償理由書影本各乙份。

附件11號 ：民事起訴狀影本乙份（請求國家賠償）。

附件12號 ：屏東地方法院簡易庭109屏國簡字第3 號判決影本乙份。 

附件13號 ：屏東地方法院 110年度國簡上字第 1 號判決影本乙份。 

附件14號 ：前大法官劉鐵諍在釋字第2 2 8號解釋中所提出之不同意見 

書 明 乙 份 。

附件15號 ：最 高 法 院 110年度台上字第314 0號裁定列印本乙份。

附件16號 ：江 榮 祥 ：《國賠法》修法傷司法獨立？法官免責古國家免責 

(原 文 網 址 ：https://www.jrf.org.tw/articles/2120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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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7號 ：李 念 祖 ：司 法 改 革 國 是 會 議 發 言 。

(原文網址：h ttp s://ju s t ic e.sa y it.m y so c ie ty.org/sp eech/727507 )
附件 18號 ：湯 文 章 ：同 為 公 務 員 ，《國 賠 法 》 第 1 3條 卻 縱 容 司 法 官  

(原文網址：https://www.ettoday.net/news/201 卯408/1417338.htm#ixzz7EKV(lPYTB )
附件 19號 ：張靜 / 為有權無責的司法把脈一國家賠償法第13條必須廢除 

( ： tttpleiDtdlecyiel/tfmous^ liiii/fo^eaisf ig#  A  )

附件2 0號 ：時 代 力 量 黨 團 立 法 院 第 9 屆 第 2 會 期 第 1 6 次 會 議 提 案 說  

明 （原文網址:h_ / lci.ly.govMyLCEW% nda職/pd刪咖■ EWAO1_O9O210^
附件2 1號 ：李侑姿《各國偵審人員之國家賠償責任及民事責任法制與實務研究》 

(原文網址:_://report.Mt.gov.tw/Repotfron咖 geSystem/repo_ eDow—船 0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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